附表13
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
聽力組 臨床實習評量表
ㄧ、個人資料 
	實習單位/部門
	

	學生姓名
	
	制別
	□臨床聽力實習(18週) 
□聽覺輔具實習(18週) 
□聽能復健實習(8週) 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



二、實習成績
	評分項目
	實習內容

	
	聽力評估
(兒童及成人)
	擴音系統或聽覺輔助系統選配與評估(兒童及成人)
	兒童及成人聽能復健/創建
	內耳前庭功能評估
	語言及言語障礙篩檢、評估、與治療
	其他

	
	
	
	
	
	
	

	各站分數
	
	
	
	
	
	

	平均成績
	
	建議給分之標準如下：

	評    語
	
		百分比重
評分等級
	總分100分

	優
	91~93

	良
	86~90

	可
	81~85

	尚可
	76~80

	差
	70~75

	劣
	60~69

	需重修
	低於60分




	備註
	□因請假未能於實習期間補齊實習時數，故於   年   月   日，完成實習。
□其他：


實習指導教師簽名(職章)：


